
 

关于发布《房地产估价实务中增值税计算技术指引》的通知（新房协[2019]04号） 

 

自治区房地产估价机构及从业人员：  

自 2016年 5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执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营改增”后对房

地产行业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要求房地产估价的相关内容及数据按照新的法律规定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更新。 

为使全区各地房地产估价机构和从业人员在估价活动中做好衔接，新疆房地产业协会估价与房地产经纪

专业委员会组织专人撰写了《房地产估价实务中增值税计算技术指引》，凡是自治区范围内估价机构在房地产

估价活动中涉及“营改增”内容的，均可采用该指引作为参考。 

 

附： 

房地产估价实务中增值税计算技术指引  

自 2016年 5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营改增”后对房地

产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要求房地产估价中相关内容及估价数据根据法律规定做相应的更新。为使全疆

各地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活动中做好衔接，新疆房地产估价与房地产经纪专业委员会牵头

撰写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房地产估价技术指引》，自治区范围内估价机构在房地产估价活动中涉及“营改

增”内容的，可以该指引作为参考。 

房地产估价中，估价目的、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和价值类型是四大基本事项，每一个估价报告都需要明

确以上事项后制定合理的技术路线。而计算不动产增值税时要将以上四个基本要素与不动产增值税的征收要

求一一对应，才能选择正确的计算方法准确估价。按照税法要求，增值税计算需要区分是否为房地产开发企

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区分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区分一般计税方法、简易计税方法；区分

不动产为取得还是自建；区分取得（自建）不动产日期等问题，然后选择税率计算增值税。梳理一下，都与

估价基本事项关联更紧密，则在估价中，明确四大基本事项后，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确定不同的估价方法

中增值税的计算方法，并体现在价值类型的内涵说明和假设限制条件等必要说明里。 

本指引以估价基本事项为轴线进行说明： 

一、估价目的 

与委托人充分沟通，明确估价目的，只有确定了估价目的，才能明确价值时点、估价对象范围和价值类

型，才能明确如何计算增值税。 

二、价值时点 

增值税的规定中有两个时间节点，影响增值税的计税方法，需要与价值时点进行比较，然后选择计税方

法。 

1、转让 2016年 4月 30日前取得（或自建）的不动产，可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或一般计税方法计税。

转让 2016年 5月 1日后取得（或自建）的不动产，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 

2、出租 2016 年 4 月 30 前取得的不动产，可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或一般计税方法计税。出租 2016 年

5 月 1日后取得（或自建）的不动产，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 

三、估价对象 

（一）区分估价对象的项目类型 

1.为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2.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和个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二）区分估价对象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为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还是其他个人 

1.一般纳税人； 

2.小规模纳税人； 

3.其他个人。 

（三）区分估价对象的获取方式 

1.交易或其他方式取得； 

2.自建。 

（四）区分估价对象的取得（或自建）的日期 

1.2016年 4月 30日前取得（或自建）的； 



2.2016年 5月 1日后取得（或自建）的。 

四、价值类型 

（一）对市场价格内涵的影响 

市场价格是指某种房地产在市场上的平均交易价格，交易价格为包含增值税的交易价格。 

房地产估价报告中，应说明估价结果内涵是否包含增值税。 

（二）对抵押净值内涵的影响 

抵押净值为抵押价值减去预期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和税金后的价值。此税金包含房地产转让时所计算的增

值税。 

五、对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影响 

在估价计算过程中，对增值税的计算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或一般计税方法，其计税方法的选择依据和理由，

需根据必要性原则在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中进行说明。 

六、估价方法测算的影响 

（一）比较法 

1.对交易实例成交价格进行统一税费负担计算时，应弄清成交价格内涵，关注卖方应纳增值税的是否存

在转嫁问题；同时，个人转让房屋的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不含增值税，买方应纳契税计征时的成交价格不含

增值税。 

免征增值税的，确定计税依据时，成交价格、转让房地产取得的收入不扣减增值税额。 

2.转让不动产增值税计算 

在计算转让不动产增值税时要区分是否为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区分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区分一般计税方法、简易计税方法；区分不动产为取得还是自建；区分取得（自建）不动产

日期等问题。 

（二）收益法 

1.计算出租型房地产的租赁收入时，应关注租金价格的内涵，并与运营费用计算相吻合。 

2.房产出租的，计征房产税的租金收入不含增值税，个人出租房屋的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不含增值税。 

（三）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 

1.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外的企业： 

营改增后涉及到房地产估价中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中 “ 销售税费”项目中增值税计算，以及以增值税

应缴纳金额为计算基础的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项目。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T 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成本法运用，测算房地产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应

为在价值时点重新开发建设全新状况的房地产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 建筑物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应为在价

值时点重新建造全新建筑物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除追溯性评估外，均是基于 2016年 5月 1日后的重新开

发或重新建造成本，估价时，首要在于区分开发或建设主体为小规模（个人）或一般纳税人。 

如产权人（纳税主体）为一般纳税人，由于现阶段难以准确计算出增值税进项税额，也就是可抵扣进项

税基本无法准确测算或者客观反映，可操作性差，因此，我们建议（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参照小规模纳税人

以自建方式取得的方式测算或一般纳税人中的简易计税方式测算。 

2.假设开发法（房地产开发项目） 

营改增后涉及到房地产估价中假设开发法“销售税费”项目中增值税计算，以及以增值税应缴纳金额为

计算基础的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项目。 

适用于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如房地产开发在建项目（存货）、土地使用权采用

假设开发法（剩余法）测算。 

实际估价中，老项目一般为在建工程（存货）估价，纯土地使用权采用假设开发法测算时一般可认定为

新房地产开发项目。 

房地产开发项目纳税主体为一般纳税人的销售税费测算甚为麻烦，估价面临难题仍在于可抵扣进项税额

测算，认为可参考简易计税方式估算，如为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后以自持为目的的项目可能仍较为合理，

但作为以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认为参照简易计税方式测算估价结果可能会出现重大误差，尤其

是涉及到企业价值评估中存货估算。在现阶段类似估价项目，基于可操作性考虑，我们更加倾向于采用预征

模式测算销售税费中的增值税（包括土地增值税），当然最为合理的仍应采用清算模式测算确定。 

七、其他需测算增值税的情形 



营改增后， 房地产估价活动中不仅涉及到以上三大评估方法估算过程中的相关项目，还涉及到其他需要

测算增值税情形，如抵押估价中对“抵押净值”测算，司法拍卖“拍卖保留价”测算，即估价中卖方实际税

费负担转移的测算。等等。 

八、差额征税或免税情况 

为适用营改增试点的需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部分行业或某些业务，规定了可以实行差额征税政

策。与房地产估价相关的具体（包括但可能不限于）有：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售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选择简易计税方法的房地产老项目除

外），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受让土地时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价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二）一般纳税人销售其 2016年 4月 30日前取得的不动产（不含自建），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以

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计算应纳税额。上述纳税人应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减去该项不

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按照 5%的预征率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预缴

增值税。 

（三）一般纳税人销售其 2016年 4月 30日前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可以选择适应简易计税方法，

以全部收入减去该项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按照 5%的预征率向不动产所在地的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预缴税款。 

（四）一般纳税人销售其 2016年 5月 1日后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应适用一般计税方法，以取得

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计算应纳税额。纳税人应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减去该项不动产购置

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按照 5%的预征率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预缴税款。 

（五）小规模纳税人销售其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不含个体工商户销售购买的住房和其他个人销

售不动产），应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减去该项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为销

售额，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纳税人应按照上述计税方法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预缴

税款。 

（六）其他个人销售其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不含其购买的住房），应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减去该项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 5%的征收率向不动产所在地的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 

（七）个体工商户和个人销售购买的住房，将购买不足 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 5%的征收率全额缴

纳增值税；将购买 2 年以上（含 2 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以销售收入减去购买住房价款后的差额按

照 5%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 2年以上（含 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 

（八）纳税人转让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以取得的全部

价款和价外费用减去取得该土地使用权的原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所称的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

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 10万元的，免征增值

税。 

九、估价过程中应注意的其他问题 

（一）在估价过程中，要准确判定属于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等。要区分增值税销项税额、增值税

进项税额、增值税应纳税额，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如何计算使用。要准确表达适用增值税率、征收率等概念。 

（二）上述涉及的增值税率（或征收率）应按国家税务部门发布的最新增值税率（或征收率）及时更新

调整。 

（三）“营改增”后，房地产转让市场、房屋租赁市场及建筑成本、房地产行业利润水平等有可能发生变

化，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房地产估价师要做好市场调研工作，及时更新基础数据、计算参数等技术资料。 

（四）增值税的计算比原营业税的计算相对复杂，房地产估价师应认真学习相关内容并及时关注最新信

息，防止漏算、错算。 

（五）全疆各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使用本技术指引中，如遇其他特殊情况，应及时向协会反馈意见。 

（六）该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录：计算公式） 

一、比较法估价增值税计算公式 

1、单位和个人转让不动产增值税计算（不适用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1）一般纳税人  

转让 2016 年 4 月 30 前不动产，可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或一般计税方法计税。转让 2016 年 5 月 1 日

后不动产，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  

简易计税方法：  

公式 1：适用于转让 2016年 4月 30日前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  

应纳增值税=（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动产购置原价或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1+5﹪）×5﹪  

公式 2：适用于转让 2016年 4月 30日前自建的不动产  

应纳增值税=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1+5﹪）×5﹪  

一般计税方法：  

公式 3：一般计税方法销项税额计算公式  

销项税额=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1+10﹪）×10﹪  

（2）小规模纳税人（个人转让其购买的住房除外）  

公式 4：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转让其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  

应纳税额=（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动产购置原价或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1+5﹪）×5﹪  

公式 5：适用小规模纳税人转让其自建的不动产  

应纳税额=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1+5﹪）×5﹪  

（3）个人转让其购买的住宅    

公式 6：适用于个人将购买不足 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  

应纳增值税=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1+5﹪）×5﹪  

2.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增值税计算  

（1）一般纳税人  

公式 7：一般计税方法  

应纳销项税额=（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当期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1+10﹪）×10﹪；  

当期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当期销售房地产项目建筑面积÷房地产项目可供销售建筑面积）×支付的

土地价款  

公式 8：房地产老项目，可以选用的简易计税方法  

应纳税额=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1+5﹪）×5﹪；  

（2）小规模纳税人  

公式 9：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  

应纳税额=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1+5﹪）×5﹪；  

二、收益法估价增值税计算公式  

以经营租赁方式出租其取得不动产增值税计算  

1.一般纳税人  

出租 2016 年 4 月 30 前取得的不动产，可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或一般计税方法计税。出租 2016 年 5

月 1日后不动产，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  

简易计税方法：  

公式 10：适用出租 2016年 4月 30日前取得的不动产  

应纳税额=含税租赁收入÷（1+5﹪）×5﹪；  

一般计税方法：  

公式 11：一般计税方法销项税额计算公式  

销项税额=含税租赁收入÷（1+10﹪）×10﹪；  

2.小规模纳税人  

公式 12：（适用出租除住房以外的不动产）  

应纳税额=含税租赁收入÷（1+5﹪）×5﹪  

公式 13：适用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出租住房  

应纳税额=含税租赁收入÷（1+5﹪）×1.5﹪  

公式 14：适用单位出租住房  



应纳税额=含税租赁收入÷（1+5﹪）×5﹪  

纳税主体  类型/纳税对象  征收率/税率  计算税款公式  

小规模纳税人、其

他个人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5% 应纳增值税=含税销售额/(1+5%)*5%  

其中：个体工商户、

其他个人出租住房  
5%减按 1.5% 应纳增值税=含税销售额/(1+5%)*1.5%  

一般纳税人 

2016年 4月 30日前

取得(简易计税)  
5% 应纳增值税=含税销售额/(1+5%)*5%  

2016年 4月 30日前

取得(一般计税)  

3%预征率 

10﹪税率 

1.预缴增值税=含税销售额/(1+10﹪)*3% 

2.销项税额=含税销售额/(1+10﹪)*10﹪ 

2016 年 5 月 1日后

取得(一般计税)   
3.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在采用租金模式的收益法测算时，要注意一个免税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 （2019 年第 4 号公告）第九条所称的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

不动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 10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三、成本法、假设开发法估价增值税计算公式  

运用成本法、假设开发法时，销售税费中包含增值税，应关注计税适用前提及计税方式的变化。开发利

润为缴纳增值税情况下的利润。  

（一）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外的企业  

营改增后涉及到房地产估价中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中 “ 销售税费”项目中增值税计算，以及以增值税

应缴纳金额为计算基础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项目。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T 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成本法运用，测算房地产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

应为在价值时点重新开发建设全新状况的房地产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 建筑物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应为在

价值时点重新建造全新建筑物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除追溯性评估外，均是基于 2016年 5月 1日后的重新

开发或重新建造成本；估价时， 首要在于区分开发或建设主体为小规模 （个人）或一般纳税人。在计算销

售税费时会涉及到以下主要计算公式，区别分析确定。  

如产权人（纳税主体）为一般纳税人，由于现阶段难以准确计算出增值税进项税额，也就是可抵扣进项

税基本无法准确测算或者客观反映，可操作性差，因此，我们建议（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参照小规模纳税人

以自建方式取得的方式测算或一般纳税人中的简易计税方式测算。即实际估价中，暂时统一按以下计算口径：  

1.应纳税额=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1+5%）*5% 

2.实际估价中，增值税=含税房地产价值 V/(1+5%)*5% 

增值税（含附加）=含税房地产价值 V*5.3333% 

纳税主体 类型/纳税对象 征收率/税率 计算税款公式 

小规模纳

税人 

自建取得 5% 应缴税额=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1+5%)*5% 

非自建取得 5% 
应纳税额=(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动产购置原价

或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1+5%)*5% 

其他个人 

自建取得 5% 
应纳增值税=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1+5%)*5%(自

建自用，购买 2年以上住房除北上广深外免征) 
购买商业 5% 

购买住房(2 年以内) 5% 

一般纳税

人 

2016年 4月 30日前自建

取得(简易计税) 
5% 应纳增值税=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1+5%)*5% 

2016年 4月 30日前取非

自建得(简易计税) 
5% 

应纳增值税=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动产购置原

价或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1+5%)*5% 

2016年 5月 1日后取得

(一般计税) 
10﹪  

1.销项税额=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1+10﹪)*10﹪ 

2.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二）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  



营改增后涉及到房地产估价中假设开发法“ 销售税费”项目中增值税计算，以及以增值税应缴纳金额

为计算基础的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项目。  

适用于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如房地产开发在建项目（存货）、土地使用权采

用假设开发法（剩余法）测算： 

纳税主体 类型/纳税对象 征收率/税率 计算税款公式 

小规模纳税人 
新老房地产开发项

目(简易计税方式) 

3%预征率，5%

征收率 

1.预缴税款=含税销售额/(1+5%)*3% 

2.应缴增值税=全部价款及价外费用/(1+5%)*5% 

一般纳税人 

新老房地产开发项

目(简易计税方式) 

3%预征率，10

﹪税率 

1.预缴增值税=含税销售额/(1+10﹪)*3% 

2.销项税额=(全部价款及价外费用 -土地价

款)/(1+10﹪)*10﹪ 

3.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老房地产开发项目

(简易计税方式) 

3%预征率，5%

征收率 

1.预缴税款=含税销售额/(1+5%)*3% 

2.应缴增值税=全部价款及价外费用/(1+5%)*5% 

注：1.一经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36个月内不得变更为一般计税方法计税。 

2.房地产老项目，是指：《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注明的合同开工日期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的房地产

项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未注明合同开工日期或者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但建筑工程承

包合同注明的开工日期在 2016年 4月 30日前的建筑工程项目。 

实际估价中，老项目一般为在建工程（存货）估价，纯土地使用权采用假设开发法测算时一般可认定为

新房地产开发项目。  

房地产开发项目纳税主体为一般纳税人的销售税费测算甚为麻烦，估价面临难题仍在于可抵扣进项税额

测算，认为可参考简易计税方式估算，如为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后以自持为目的的项目可能仍较为合理，

但作为以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认为参照简易计税方式测算估价结果可能会出现重大误差，尤其

是涉及到企业价值评估中存货估算。在现阶段类似估价项目，基于可操作性考虑，我们更加倾向于采用预征

模式测算销售税费中的增值税（包括土地增值税），当然最为合理的仍应采用清算模式测算确定。  

 

 


